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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辦委託代辦委託代辦委託代辦委託書書書書 

 

立委託書人（門號申請人）        （下稱委託人）/ 門號：09  -          因

不克前來辦理台灣之星移動電信相關服務，茲委託       （下稱受委託人）向台灣之星

移動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辦理門號相關業務。 

服務項目 

□門號新申裝 □續約 □過戶 □一退一租 □預付一般互轉 □銷號覆裝  

□退租 □基本資料變更 □資費方案變更 □停復話 □換補卡 □換號 

□其他        

委託人保證本委託書之委託事項、填寫資料及所附證件均真實無誤。 

 

此   致 

台灣之星移動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立委託書人(門號申請人)：          （請簽全名正楷） 

身分證字號/統編： 

 

受委託人：         （請簽全名正楷） 

身分證字號/統編：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法定代理人/負責人：          （請簽全名正楷）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1. 本委託書上所載之各項服務申請如有虛偽不實，委託人及受委託人願負法律責任；另受委託人並同意台灣之星移動電信於法令規定內使用受委託人資料。 

2. 如委託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者，需經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否則「台灣之星移動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得拒絕委託人之申請。 

3. 受委託人應檢附之證件項目及門號申請人之關係規範，請依循「門號申裝作業管理辦法」及「服務異動作業管理辦法」辦理。 

4. 委託人/受委託人/法定代理人已知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條告知事項。 


